兰州工业学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（第32号）

近期，兰州市出现本土疫情，防控形势严峻，进一步传播扩散的风险较大。根据省教育厅有关会议和兰州市疫情防控通告精神，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，保障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校园实行封闭管理。严禁外来人员入校。教职工非必要不入校,机要、保卫、疫情防控等特殊岗位职工须经防控办批准后入校，入校时须扫场所码，查体温、查健康码、查行程码。在校内施工人员食宿在学校，不得外出。
二、师生实行闭环管理。7月1日后放假离兰返乡的每一位师生要建立详细台账，返乡师生务必第一时间向属地报备。各部门要掌握师生行程轨迹，要求师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。
三、非必要不离兰。根据兰州市《关于在全市公共场所实行一周临时管控的通告》精神及省教育厅通知要求，7月11日起，在兰师生均不得离兰外出。
四、强化家属院管理。要按照兰州市及社区的管理要求，加强家属院管理，人员进入须扫场所码，查体温、查健康码、查行程码。
五、做好安全生产管理。在消防、水电气、实验室、饮食、交通、施工等方面全面排查安全隐患，建立台账清单，及时整改，确保安全。学校保障物资入校转运，按校园封闭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六、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。暑期值班人员要按要求在岗值守，并进行校园巡查，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。各部门要摸排掌握师生健康和轨迹信息，并及时报送信息。
七、关心关爱学生。学生处、公寓中心、饮食中心要做好留校学生的服务保障工作，并做好日常管理和人文关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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